
（二）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２０２０］２３０Ｚ１５９０号《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９．４１ －８．６５ －１２８．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３１．６４ ２，１７４．２８ １６７．８１ ８４．４７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５９．４８ －１９０．５０ －３．８０ －１９．７４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６．７７ ２６６．５４ ２８２．８５ ２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净额 －３１．３１ ４９．９３ ０．４７ －１．５６

小计 ３６７．６１ ２，３２９．６５ ４３８．６８ －４５．６５
减：所得税影响数 ５１．２９ ３４４．５５ ６７．３０ －５．８７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３．７２ ７３．８８ １８．４７ －３２．４４

合计 ３１２．６１ １，９１１．２３ ３５２．９１ －７．３５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扣除所得税和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后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０．１１％、２．５４％、１１．２２％和５．３９％。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随着公司盈利能力的
大幅提升，当期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较低，未对公司的盈利数据产生重大影
响。 ２０１９年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较高，主要系公司当期收到含山县产业扶持
奖励资金１，７６４．７３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较高。

（三）主要财务指标
１、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２．０１ １．９４ １．９２ ２．０１
速动比率（倍） １．６７ １．４８ １．２２ １．２９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８．９９％ ４８．５５％ ４９．０４％ ３９．５９％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９．２６ ８．８４ ６．２２ ４．３８
无形资产 （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
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１．０３ ２．７２ ３．４２ ２．４５
存货周转率（次 ） １．０７ １．９４ ２．３４ ２．２６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８，９１０．９９ ２３，０２８．１９ １８，４３５．０６ ９，２４８．９３
利息保障倍数 （倍） ５３．９９ ８８．４１ １８６．２８ ８０．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８０ ０．９１ ０．７７ －０．６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８ ０．４０ ０．１５ －０．０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８０２．５３ １７，０２９．２８ １３，９０４．７３ ６，８７１．３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５，４８９．９２ １５，１１８．０５ １３，５５１．８２ ６，８７８．７１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 ／ 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无形资产 （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 （不含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 、水面养殖

权和采矿权等） ／ 公司股东权益
２、报告期内的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９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２０１０年修订）的规定，报告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
单位：元 ／ 股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９．９６％ ０．８９ －
２０１９年度 ３４．８１％ ２．６２ －
２０１８年度 ３９．６４％ ２．１４ －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８．０３％ １．０６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９．４２％ ０．８４ －
２０１９年度 ３０．９０％ ２．３３ －
２０１８年度 ３８．６３％ ２．０８ －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８．０６％ １．０７ －

上述数据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Ｅｊ×Ｍｊ÷Ｍ０±Ｅｋ×Ｍｋ÷Ｍ０）
其中：Ｐ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ＮＰ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Ｅ０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Ｅｉ为报告
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Ｅｊ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
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Ｍ０为报告期月份数；Ｍｉ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
月份数 ；Ｍｊ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Ｅｋ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
减变动；Ｍｋ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基本每股收益＝Ｐ÷Ｓ
Ｓ＝Ｓ０＋Ｓ１＋Ｓｉ×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Ｓｋ
其中：Ｐ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Ｓ为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Ｓ０为期初股份总数；Ｓ１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
加股份数；Ｓｉ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Ｓｊ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ｋ为报告期
缩股数 ；Ｍ０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
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稀释每股收益＝［Ｐ＋（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转换费用 ）×（１－所得税率 ）］ ／ （Ｓ０＋
Ｓ１＋Ｓｉ×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Ｓｋ＋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Ｐ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财务状况分析
（１）资产构成及变化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８８，０５６．４２ ７８．１８ ８８，６８６．９０ ８０．０６ ６５，８２６．４９ ８３．５９ ３８，２７２．１５ ７６．８１
非流动资产 ２４，５７６．８２ ２１．８２ ２２，０８８．１６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２０．４２ １６．４１ １１，５５２．１８ ２３．１９
资产总计 １１２，６３３．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７７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７４６．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８２４．３３ １００．００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存货及合同资产构成，非流动
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商誉构成，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
扩大，公司资产总额保持增长态势。 ２０１９年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比较２０１８年末增加３．５３％，主要系本期
购入合肥运营中心办公楼所致。 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比较２０１９年末增加１．８８％，主要系公司
合肥运营中心办公楼装修导致在建工程增加及子公司马鞍山方信本期购入土地使用权所致。

（２）负债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２，８０３．９９ ５．８８ ３，８０５．４２ ７．６６ － － ２，０００．００ ９．７９

应付票据 ７，９６４．６９ １６．６９ ６，８５２．２１ １３．７９ ６，３４０．９１ １７．４７ ５６４．２０ ２．７６

应付账款 １３，０７８．０６ ２７．４１ １５，０５７．０６ ３０．２９ １０，００３．７６ ２７．５５ ６，９４０．０８ ３３．９７

预收款项 － － １４，２４９．２２ ２８．６７ １１，８４１．３６ ３２．６２ ４，６７３．７０ ２２．８８

合同负债 １４，４６２．８１ ３０．３２ － － － － － －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１５．６２ １．９２ １，４５７．７１ ２．９３ １，０６２．４２ ２．９３ ６３５．１５ ３．１１

应交税费 １，５１２．５３ ３．１７ １，９４３．０８ ３．９１ ２，３９１．３５ ６．５９ １，８７８．３１ ９．１９

其他应付款 １８２．７９ ０．３８ ２３５．１４ ０．４７ ２６７．３１ ０．７４ １９１．８４ ０．９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１３．１５ １．２９ ６１６．１９ １．２４ － － － －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３５８．７８ ４．９４ １，４３８．２０ ２．８９ ２，３８７．９６ ６．５８ ２，１５３．６９ １０．５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３，８９２．４３ ９２．００ ４５，６５４．２３ ９１．８５ ３４，２９５．０７ ９４．４６ １９，０３６．９８ ９３．１８

长期借款 １，９９４．００ ４．１８ ２，２９３．００ ４．６１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５ － －

预计负债 ９５７．５９ ２．０１ ９２９．７９ １．８７ ７１５．３２ １．９７ ４６０．８５ ２．２６

递延收益 ６８１．２１ １．４３ ７０２．６１ １．４１ ８７０．０６ ２．４０ ９１２．８６ ４．４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８２．２９ ０．３８ １２７．８４ ０．２６ ２２４．７６ ０．６２ １８．６０ ０．０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８１５．１０ ８．００ ４，０５３．２５ ８．１５ ２，０１０．１４ ５．５４ １，３９２．３１ ６．８２

负债合计 ４７，７０７．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７０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０５．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４２９．２９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公司负债总额呈上升趋势。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
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１９，０３６．９８万元、３４，２９５．０７万元、４５，６５４．２３万元和４３，８９２．４３万元，占总负债比
例分别为９３．１８％、９４．４６％、９１．８５％和９２．００％。

２、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经营成果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１，４１５．４５ ７５，９１５．７３ ７２，０８８．３４ ３６，９３３．２６
营业成本 １９，３２５．７１ ４３，５６９．４５ ４４，２９３．０３ ２１，９２３．８７
营业利润 ７，７７３．５５ ２１，７２９．１１ １７，６１４．８６ ８，６８５．８７
利润总额 ８，２４３．９０ ２１，９４５．４２ １７，６５７．８８ ８，５８６．７５
净利润 ６，９９５．７４ １８，７８１．７６ １４，９９６．６５ ７，２８５．９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呈持续增长趋势。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４３．３７％，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６０．５６％。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非电行业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商，主要为钢铁、焦化、建材等非电行业提供超低排
放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除尘、脱硫、脱硝项目总承包及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

烟气治理行业的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政策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环
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继续加大对大气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全面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先后出台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十三五”发展规划》、《“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环
保政策，有力推动了烟气治理行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２０１６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非电行业中的先进企业开始逐渐享受供给端收缩带来的产
品价格上涨的红利，经营业绩得到改善。 下游行业盈利能力的大幅回升，为非电行业烟气治理业务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低温脱硝领域的竞争优势，以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为驱动 ，取得烟气治理综
合服务业务的快速发展。

（１）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１，３２３．４５ ９９．７１ ７５，６８６．４４ ９９．７０ ７１，９７５．７５ ９９．８４ ３６，７１８．３４ ９９．４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９２．００ ０．２９ ２２９．２９ ０．３０ １１２．５８ ０．１６ ２１４．９２ ０．５８

合计 ３１，４１５．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９１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０８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９３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９９％以上 ，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占
营业收入比例较小，主要系出售钢材废料收入和催化剂半成品原料粉体的销售收入。

（２）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按产品和业务类型划分，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烟气治理工程 ２３，８７７．３６ ７６．２３ ５８，０２３．６１ ７６．６６ ５０，９０５．０１ ７０．７３ ２２，８７９．７３ ６２．３１

脱硝设备 １９６．４７ ０．６３ ４，４９１．１５ ５．９３ １０，６６３．９６ １４．８２ ７，５１４．５３ ２０．４７

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 ５，６４０．７５ １８．０１ １０，３７２．３８ １３．７０ ６，６８０．２５ ９．２８ ２，４４５．５１ ６．６６

除尘设备 １，５８２．４６ ５．０５ ２，５７９．６０ ３．４１ ３，５９３．７６ ４．９９ ３，８０４．４２ １０．３６

配件及其他 ２６．４２ ０．０８ ２１９．７０ ０．２９ １３２．７７ ０．１８ ７４．１５ ０．２０

合计 ３１，３２３．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６８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７１，９７５．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７１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结构和业务类型划分占比情况如下图：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 ，依托低温脱硝核心技术，公司烟气治理工程、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销售收入均呈
快速增长。 烟气治理工程合同金额较大，销售收入增长最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由２０１７年的６２．３３％
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７６．８８％，脱硝设备、除尘设备销售收入占比下降。 近几年，随着公司在非电行业低温脱硝
业务经验不断丰富，公司独立承揽大型烟气治理项目的能力逐步增强。

３、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的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１５．０９ ５，９３４．１３ ５，０１４．３７ －３，９１７．５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３５．８６ －７，３２８．９７ －２，２９９．２１ －１，５８３．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８２．０６ ３，９９７．８０ －１，７０７．７６ ５，０９２．４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０２．８３ ２，６０２．９５ １，００７．４０ －４０８．２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７９６．４１ ４，２９９．２４ １，６９６．２８ ６８８．８８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３，９１７．５１万元、５，０１４．３７万元、５，９３４．１３万元
和５，２１５．０９万元。 公司业务特性导致经营活动流入款项的回收周期与经营活动流出款项的支付周期匹
配度相对较低，同时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导致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增加较大，导致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１，５８３．２２万元、－２，２９９．２１万元、－７，３２８．９７万
元和－２，２３５．８６万元。 为扩大烟气治理设备的产能、实施合肥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及低温ＳＣＲ脱
硝催化剂生产线项目， 公司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支付１，０５１．５８万元、２，３０２．２０万元和７，２９９．２７万元和
２，２３５．８６万元，购买生产设备、建造生产厂房、购置办公楼及土地等。

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５，０９２．４８万元、－１，７０７．７６万元、３，９９７．８０万元
和－３，４８２．０６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主要系股东投入资金、取得银行借款及偿还债务、分配现金股利。

４、未来趋势分析
（１）财务状况趋势
①资产负债率稳定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分别为３９．５９％、４９．０４％、

４８．５５％和４８．９９％。 随着非电行业烟气治理空间的进一步释放，低温烟气脱硝等烟气治理市场需求不断增
长，公司仅依靠自身积累，将难以满足公司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
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②本次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规模，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整

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同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地位。
（２）盈利能力趋势
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大气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监管力度，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在重点区域大幅提高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锅炉等非电行业排放标准。超低排放改造大势
所趋，非电行业的烟气治理业务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较早进入非电行业烟气低温脱硝领域，经过近些年运营经验的积累，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烟气治
理能力，拥有和掌握烟气低温脱硝核心技术。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保障了公司业务的
持续发展，公司将具有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在上市后，募集资金主要运用于主营业务，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项目承接能力和项目运营
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业务将实现进一步发展，整体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公司现行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

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

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公司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同兴环保２０１８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１，９５０．００万元（含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同兴环保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１，９５０．００万
元（含税）。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前述股利分配已发放完毕。
３、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
享有。

４、本次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为：
（１）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稳定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应就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具体原因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资金。

（２）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①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公司应当采用

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②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须满足公司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 ，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

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③现金分红的最低比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 公司根据盈利、资金

需求、现金流等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④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已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发放

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董事会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同时提出股票股
利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⑤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ａ、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ｂ、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ｃ、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或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指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０％或总资产的２０％（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３）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①公司应当多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 公司管理层结合公司股

本规模、盈利情况、投资安排等因素提出利润分配建议，由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②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征询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并经２ ／ ３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应当对利

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议后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③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④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⑤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①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

的需要，或者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实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在履行有关程序后可以对
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②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程序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表决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意见，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２ ／ ３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该
等议案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５）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利润分配决策和监督机制，强化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增强公司利润分配

的透明度，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并已经公司２０１８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上市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
股东回报规划作出了进一步安排：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以后， 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期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公司在每个
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特别是公
众投资者）、独立董事、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上市后，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根据公司即时生效的股利分配政策对回报规划作出相应修改，确定该
时段的公司分红回报计划。公司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须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进行表决，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构
公司现拥有１家控股子公司北京方信，北京方信拥有２家全资子公司安徽方信、马鞍山方信及１家控

股子公司广西方信（已注销）。 另外，同兴环保办事处为同兴环保分支机构，安徽方信办事处为安徽方信
分支机构，北京方信分公司为北京方信分支机构， 马鞍山方信办事处为马鞍山方信分支机构。

１、北京方信（直接控制）
公司名称 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２５８９１１４７５５Ｌ

法定代表人 郑光明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注册资本 ２，４６０．７１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工业区内 （北京胜利伟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１幢２层２１８

股东构成

出资人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 出资比例（％）

同兴环保 １，７３０．７１ ７０．３３

何洪 ３５０．００ １４．２２

李坚 ３５０．００ １４．２２

李卫 ３０．００ １．２２

合计 ２，４６０．７１ １００．００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 、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销售专用设备 、机械设备 ；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生产脱硝净化蜂窝材料 、脱硝设备 （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
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万元 ）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净资产（万元 ）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净利润（万元 ）

１０，０５８．３５ ５，０１１．１６ ３１７．６６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北京方信单体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安徽方信（间接控制）
公司名称 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５２２ＭＡ２Ｎ９ＦＫＤ５１

法定代表人 解道东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马鞍山市含山县清溪镇工业园区

股东构成

出资人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 出资比例（％）

北京方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研发及推广 ；除尘设备、空气净化装置 、脱硝设备销售；脱硝净化蜂窝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
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万元 ）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净资产（万元 ）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净利润（万元 ）

１８，６１６．２３ １２，５８３．２４ ４，３９３．５０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３、广西方信（间接控制）
公司名称 中铝广西方信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５１４００ＭＡ５ＫＢＫＱＱ７Ｃ

法定代表人 何洪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５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崇左市城市工业区工业大道东８号

股东构成

出资人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 出资比例（％）

北京方信 １５３ ５１

有色稀土 １０２ ３４

国盛稀土 ４５ １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经营范围
环境材料、催化材料、吸附材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开发与咨询 ；销售机械设备 ；
稀土功能材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万元 ）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净资产（万元 ）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万元 ）

３１２．１３ ３１２．１３ －２７．５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万元 ）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净资产（万元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净利润（万元 ）

１３７．５７ １３７．５７ －１７４．５６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广西方信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取得崇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崇）登记简易注销销字［２０１９］

第７６号《准予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 》，决定对广西方信予以注销登记 。

４、马鞍山方信（间接控制）
公司名称 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５２３ＭＡ２ＴＪＢＣＴ４５（１－１）

法定代表人 郑光明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省精细化工基地和马路３０号

股东构成

出资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方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经营范围 环保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 （万元）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净资产 （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净利润（万元）

１，４２１．２０ １，２９１．４４ －８．３９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５、同兴环保办事处
公司名称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１００３４３７８８１１９Ｎ（１－１）

负责人 朱庆亚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

营业场所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南路１８８号蔚蓝商务港城市广场Ｄ幢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夹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夹

经营范围 主要为总公司提供联络服务。

６、安徽方信办事处
公司名称 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１０４ＭＡ２ＲＢＹ７０２３
负责人 郎亚玲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营业场所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南路１８８号蔚蓝商务港Ｄ座２０２１室
经营范围 为总公司提供联络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７、北京方信分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５ＭＡ０１ＪＫ３ＥＸＦ
负责人 李苗苗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
营业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９９号８层９０３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机械设备。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８、马鞍山方信办事处
公司名称 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１０４ＭＡ２ＵＱＱＥＷ１３
负责人 郎亚玲

成立时间 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
营业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街道潜山南路１８８Ｄ座２０１５室

经营范围
环保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关系紧密。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是在公司现有主营

业务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特点，以现有技术为依托实施的投资计划，是公司现有业
务的拓建。项目投产后，将增大公司整体规模，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司产品、客户、品牌和管理资源优势，
增强公司的研发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业务的整合及协同效应 ，切实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
力和抵抗市场变化风险的能力。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经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

发行不超过２，１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未来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并按投
资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顺序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轻重缓急顺序排列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建设期 实施主体

１ 低温脱硝设备生产基地项目 １３，４９９．８９ １３，４９９．８９ １２个月 同兴环保

２ 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生产线项目 ２３，６０４．５２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２４个月 马鞍山方信

３ 烟气治理工程技术中心项目 ５，１４９．９９ ５，１４９．９９ １８个月 同兴环保

４ 合肥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１２，１２０．９２ ９，１３０．９２ ２４个月 同兴环保

５ 补充营运资金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６３．７８ － 同兴环保

合计 ９２，３７５．３２ ７８，８４４．５８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由董事会根据上述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于项
目资金需求量，公司拟将富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上述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与第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经核查，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二、项目发展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相关的低温脱硝设备生产基地项目、 低温ＳＣＲ脱硝催

化剂生产线项目、合肥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并进行烟气治理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和补充营运资
金。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可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升公司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实现公司烟气治
理低温脱硝设备材料制造板块的协同发展，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每股净资产将有较大增长，净资产规模的扩大将增强公司的
风险抵御能力和债务融资能力。

募集资金运用的前期阶段，募投项目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会有所降低；
随着募投项目效益的逐渐体现，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收益率会有较大提高。

研发中心建设完成后将新增折旧和摊销费用，研发中心建设有利于持续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保
持技术领先优势，扩大销售收入，改善盈利水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１、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所处的烟气治理行业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国家相关的环保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业务的

发展。
近年来，国家火电领域超低排放进展迅速，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煤电机组约８．９

亿千瓦，占全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８６％，火电领域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已步入尾声，但是非电燃煤
领域的大气污染情况依然突出。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环保部发布《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
要求到２０１７年底，钢铁、火电、水泥、煤炭、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８个行业达标计划实施
取得明显成效，到２０２０年底，各类工业污染源持续保持达标排放。 ２０１７年２月，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能
源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
民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区域内所有
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２０１８年５月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的征求意见稿，要求将我国钢铁业建设成世界上最大的清洁钢铁产
业体系。 ２０１８年７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重
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河北、山
西、山东、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方也纷纷跟进，通过修改地方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或要求钢铁、焦化、有色、水泥等重点行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等方式，加强对非电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整治工作。 上述非电领域环保政策的持续出台，极大的拓展了公司业务市场的规模，为公司业务的快
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若国家非电领域的环保政策被削减，或者相应政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将会对公司所处的烟气
治理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会使公司业务市场规模萎缩，从而给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风险。

２、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及地方不断推出的环保政策，非电行业烟气治理市场得到迅速的发展，主要业

务包括除尘、脱硫提标改造业务及低温脱硝新建业务。 公司依托先进的低温ＳＣＲ脱硝技术，在竞争比较
缓和的非电行业烟气治理领域取得了较多的业务机会及较高的毛利水平，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行
业内其他企业为谋求自身发展，亦在不断地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积极拓展市场。另外，可能会有更多的
企业进入非电行业的烟气治理业务，包括部分主要从事火电业务的上市公司。

未来，随着非电领域烟气治理业务竞争的加剧，将会给公司业务的拓展带来不利影响 ，如果公司未
能在技术、规模、管理、营销等方面占据竞争优势，未来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３、下游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焦化、钢铁等非电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家“供给侧”政策的推动，上述行业

的经营业绩普遍有所好转，给公司业务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或国家对上
述行业的指导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１、重大合作对象中冶焦耐减少向公司采购的风险
２０１４年９月，公司与中冶焦耐、北京方信签订《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

协议期限为５年，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到期，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研究开发采用低温蜂窝状催化剂进行焦炉烟道气
脱硝的工艺与装备技术， 以实现现有或新建焦炉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氨等污染物含量满足国家排放标
准要求，并将此技术与装备进行工业化推广应用。中冶焦耐承诺在采用低温蜂窝状催化剂作为催化剂进
行废气脱硝的工程项目中，北京方信系其相关催化剂、公司系其工程装备及配套产品的唯一供货商。

报告期内，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从中冶焦耐取得收入分别为８，９２０．２８
万元、１１，７１６．９１万元、４，３２１．２２万元、１，３３８．０６万元， 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２４．１５％、１６．２５％、
５．６９％、４．２６％。

目前，三方已签订《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协议生效日期
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补充协议约定三方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将继续加深合作，进一步开拓焦化及其他行业
烟气脱硫脱硝市场，相互支持对方利用各自竞争优势承揽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北京方信作为
中冶焦耐的合格供应商，中冶焦耐承诺对于其所采购的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及催化剂，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选择公司及北京方信的产品。 自补充协议签署以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中冶焦耐与公司共签
署３份采购合同，采购内容为焦炉烟气治理设备及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 ，采购合同金额合计为３，０９５．５０
万元。

上述合同条款的变更，可能导致中冶焦耐对公司的采购出现不确定性，存在重大合作对象中冶焦耐
减少向公司采购的风险。

２、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若本次公开发行成功 ，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募投项目的陆续实施，

公司的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在资源整合、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拓和规范运作等方面对公司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如公司未能及时建立与公司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体系与管理团队， 将会降低公司运行效
率，影响公司运营能力和发展动力。

３、专业人才流失或不足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扩张，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对于公司的产品及服务质

量的提升至关重要，公司未来发展也有赖于能否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公司在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和积
累了较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岗位人员，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可能面临人才流
失风险。 此外，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也会存在上述人才短缺的风险。

４、工程施工固有风险
工程施工中存在固有危险，可能造成公司人员伤亡、业务中断、财产损失等，公司还可能因相关事故

而承担民事赔偿或受到刑事处罚，从而给公司信誉、资产和利润带来不良影响。
５、产品或服务未能及时交付风险
公司产品及服务的最终用户均为具有烟气治理需求的企业，根据环保政策的要求，上述企业通常对

环保设施建设及达标投入使用有严格的时间要求，需要总承包方按时完成烟气治理项目建设。
若公司因受产能限制、供应商延迟供货 、工程分包商施工延误等因素影响 ，不能按时交付公司产品

及服务，将导致公司违约，从而给公司带来声誉损害、客户流失乃至赔偿损失等经营风险。
６、技术风险
多年来，公司一直从事非电行业烟气治理业务，积累了丰富的除尘、脱硫、低温脱硝项目经验，拥有

丰富的烟气治理技术及工艺。公司的新技术、新工艺在产业化过程中，受技术成功应用的不确定性、技术
成果的不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不能完全满足客户需求，进而给公司带来不
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１、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低于净利润导致资金短缺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净利润分别为７，２８５．９５万元、１４，９９６．６５万元、１８，

７８１．７６万元和６，９９５．７４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３，９１７．５１万元、５，０１４．３７万元、５，９３４．１３万元
和５，２１５．０９万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低于净利润。 公司主要客户所处行业为钢铁、焦化行业，
随着２０１６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非电行业中的先进企业开始逐渐享受供给端收缩带来的产品价
格上涨，经营业绩得到明显改善，盈利大幅提升，公司销售回款情况变好，但公司业务发展迅速 ，资金支
出增多。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销售收入的增加，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可能进一步增加，公司将可能需
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满足流动资金需求。 如果公司不能多渠道及时筹措资金或者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
回，公司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

２、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６，６９７．７３万元、１８，８５７．３６

万元、２９，３１９．９２万元和２２，５６４．０４万元，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３６，９３３．２６万元 、７２，０８８．３４万
元、７５，９１５．７３万元和３１，４１５．４５万元，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可能相应扩
大。 如果下游行业客户的财务经营状况发生恶化，公司应收账款可能发生坏账损失，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３、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４０．６４％、３８．５２％、４２．５７％

和３８．４３％，公司作为国内非电行业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商，主要为焦化、钢铁、建材等非电行业工业企业提
供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及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等产品。公司脱硫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
剂的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制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报告期，公司凭借
综合竞争优势，业务保持较高的毛利率。在未来经营中，如果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不能有效地保持竞争优
势、控制成本，将可能导致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毛利率出现下降的风险。

４、存货规模增加的风险
报告期，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公司为项目采购的设备和物资以及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款合计金额呈

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３，６９５．６１万元、
２３，８５３．８６万元、２１，０５４．５３万元和１４，９２４．７５万元。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的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２．２６次、２．３４次、１．９４次和１．０７次。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存货余额可能会继续
增加。 较大的存货余额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
存在存货规模较大的风险。

５、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取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

徽省财政厅 、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 安徽省 地 方 税 务 局 颁 发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ＧＲ２０１７３４００００６７），有效期为三年，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１５％执行。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根据
《关于公示安徽省２０２０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同兴环保拟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截
至本招股书签署之日，同兴环保尚未收到正式认定文件 ，２０２０年仍减按１５％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 子
公司北京方信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取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
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ＧＲ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００３１），有效期三年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
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１５％执行。北京方信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 北京市财政局 、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５４７３），有效期三年，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１５％执行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安徽
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颁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８３４００１９５４），认定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２０１８年
至２０２０年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１５％执行。 如果未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期满后不能被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而无法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将对公司未来净利润
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果低于预期的风险
公司拟将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按照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需求投资用于低温脱硝

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低温ＳＣＲ脱硝催化剂生产线项目 、烟气治理工程技术中心项目 、合肥运营中心及信
息化建设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已经对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对其经
济效益进行了审慎测算，认为该等项目投资收益良好，项目切实可行。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是基于历史和当前市场环境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市场和
外部环境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导致募集资金项目未能按期实施、实际效果与预期产生偏离，从而使得项
目实际收益率低于预期。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收益存在低于预期的风险。

２、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分别为２８．０６％、３８．６３％、３０．９０％和９．４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
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段时间的投入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效益，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
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幅度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
将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１月，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疫情严重损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并扰乱了国家正常的

生产经营秩序。 受疫情影响，公司所承接项目的执行进度将被拖延。 国家针对疫情采取了积极的防控措
施，目前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如果境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输入情况严重 ，国内疫情出现
反弹，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重要业务合同
（一）销售合同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供方 需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１ 同兴环保 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项目 ６，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２３

２ 同兴环保 交口县旺庄生铁有限公司 焦化厂焦炉烟气脱硫 、除尘脱硝工程 ３，８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３ 同兴环保 山西潞宝集团晋钢兆丰煤化工有限公司 捣固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工程 １０，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２６

４ 同兴环保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焦化项目ＥＰＣ
承包工程设备采购合同 ５，５４８．９６ ２０１７．１２．１４

５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区炼铁１＃、３＃烧结脱硝项目 ６，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３．０５

６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区炼铁２＃烧结脱硝项目 ３，３４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３．０５

７ 同兴环保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３００㎡烧结机脱硝工程设备承包合同 ５，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０３

８ 同兴环保 山西新石煤焦化有限公司 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及余热回收工程项目 ４，０８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１５

９ 同兴环保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３＃２３０㎡烧结机脱硝提标改造项目 ６，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０７

１０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区炼铁４＃、５＃、６＃、７＃烧结脱硝项目 １０，０２６．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１７

１１ 同兴环保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厂５０ＭＷ＊２燃气发电新建脱硫除尘项目 ３，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１２ 同兴环保 山西潞安环能煤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捣固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工程 ５，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１３ 同兴环保
内蒙古星光煤炭集团鄂托克旗华誉煤
焦化有限公司

焦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工程 ３，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０４

１４ 同兴环保 辛集市澳森钢铁有限公司 ２＃烧结机中低温脱硝ＥＰＣ项目 ５，６６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１５ 同兴环保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２＊１２０ｔ ／ ｈ燃气发电锅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工程
承包合同 ４，２１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１４

１６ 同兴环保 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Ａ组１＃、２＃焦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工
程承包 ４，３２２．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２４

１７ 同兴环保 鄂托克旗红缨煤焦化有限公司 焦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工程承包 ３，３８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０８

１８ 同兴环保 山西新石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焦炉系统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及余热回收工
程项目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１１

１９ 同兴环保 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煤焦化综合利用项目 ／焦化工程Ｂ组 （３＃、４＃）焦
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工程承包合同 ４，２７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４．３０

２０ 同兴环保 山东万山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万吨 ／年焦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
工程总承包合同 ３，７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２１ 同兴环保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 烧结机烟气脱硝、烟气减白工程 １３，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２２ 安徽方信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 ６＃７＃１０＃１１＃１２＃１３＃烧结机烟气 治理项目 低 温
ＳＣＲ蜂窝式催化剂采购 ７，７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２９

２３ 同兴环保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工程ＥＰＣ总承包 ５，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２４ 同兴环保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４＃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工程ＥＰＣ总承包 ５，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２５ 同兴环保 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烟气干法脱硫、除尘脱硝一体化ＰＣ工程 ４，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８

２６ 同兴环保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焦化一期焦炉烟气脱
硫脱硝工程设备采购合同（除尘脱硝一体化装置） ３，７３４．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２７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北区３８４㎡烧结脱硝项目 ８，９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２８ 同兴环保 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Ｃ组５＃、６＃焦炉烟气余热回收及脱硫除尘脱硝工
程承包合同 ４，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１９

２９ 北京方信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太钢四烧烟气脱硫脱硝超低排放工程催化剂买
卖合同 ３，５２０．９０ ２０１９．０８．１６

３０ 同兴环保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改造项目配套工程２×２１０㎡烧结机机头
烟气脱硝、烟气减白工程合同 ６，５９５．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２６

３１ 同兴环保 山西潞宝集团焦化有限公司 ４００万吨 ／年焦化一期工程焦炉烟气脱硫除尘脱
硝ＥＰＣ工程 ５，８６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０５

３２ 同兴环保 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 １４０万吨 ／年焦化项目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及余热
回收项目总承包 ４，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３３ 同兴环保 山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４＃烟气干法脱硫、除尘脱硝一体化ＰＣ工程 ４，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二）采购合同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供方 需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１ 苏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北区炼铁１＃、
３＃烧结脱硝项目分包合同 ６８３．５９ ２０１８．０４．０２

２ 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ＧＧＨ烟气换热器采购合同 ９３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１

３ 傲华新能源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回转式气－气换热器采购合同 ８８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０８

４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南区炼铁４＃、
５＃、６＃、７＃烧结脱硝项目安装 ９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５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兴环保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烧结机烟气减白脱硝项目
土建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

６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兴环保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焦炉烟气
脱硫除尘脱硝项目安装 ８８６．７２ ２０１９．０６．２６

７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兴环保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焦炉烟气
脱硫除尘脱硝项目土建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７

８ 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兴环保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１２＃、１３＃（２×３６０㎡ ）烧结机
烟气脱硝、减白项目安装分包合同 １，７５２．１５ ２０１９．０７．０２

９ 浙江杜成实业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高压变频调控系统等采购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１０ 诚业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８＃、９＃（２×２１０㎡ ）烧结机烟
气脱硝、减白项目工程安装分包合同 １，０８２．４８ 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１１ 扬州市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同兴环保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新北区３８４平烧
结机烟气脱硝项目安装分包合同 ９５６．３６ ２０２０．０２．２９

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河北诚业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诚业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其他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

影响的其他重要合同：
１、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公司与中冶焦耐、北京方信签署《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

书》，三方为紧密型的合作关系，共同研究开发采用低温蜂窝状催化剂进行焦炉烟道气脱硝的工艺与装
备技术，以实现现有或新建焦炉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氨等污染物含量满足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并将此技
术与装备进行工业化推广应用。

协议有效期自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５日。
２、共建“低温ＳＣＲ脱硝技术研究中心”协议
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北京方信与北京工业大学签订协议，就北京方信已有的ＳＣＲ脱硝催化剂技术成果及

该技术成果的后续研发、生产及工程技术应用等事宜，协商一致，共建“低温ＳＣＲ脱硝技术研究中心”。
协议有效期自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
３、商品房买卖合同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 公司与合肥光谷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２０１８０４８２８００８４９ＧＲ２０１９０００１～

２０１８０４８２８００８４９ＧＲ２０１９００１２的１２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总面积为７，０１４．１４ｍ２，合同总金额为６，６１４．１４万
元。 上述房产拟用于公司“合肥运营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４、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鉴于公司与中冶焦耐、北京方信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签署的《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

合作协议书》到期，为适应市场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三方签署了本补充协议约定三方为战略合作伙伴，
三方将继续加深合作，进一步开拓焦化及其他行业烟气脱硫脱硝市场。

该补充协议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生效。
三、银行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委托担保合同及抵押合同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要银行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如下：
（一）银行授信合同

合同签订日期 授信银行 合同编号 授信额度（万元） 已发生金额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

２０２０．０４．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巢湖支行 ２０Ｃ４００授１７３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４．１０至

２０２１．０４．０７
郑光明、朱庆亚、同

兴环保注

注：２０２０年０４月１０日， 郑光明、 朱庆亚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２０Ｃ４００授１７３Ａ１、２０Ｃ４００授１７３Ａ２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与银行自２０２０年０４月１０日起至２０２１年０４
月０７日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被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度为人民币１２，５００．００万元。

公司以皖（２０１９）含山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００３４号不动产为该授信合同设定了最高额抵押。
（二）银行借款合同
贷款人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利息 借款期限 担保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巢湖支行 ２，８００．００ 定价基准利率＋０．７３５％，定价基准利率为

ＬＰＲ一年期限档次
２０２０．０３．０４至
２０２１．０３．０３

郑光明、朱庆亚、同兴环
保

徽商银行合肥青年
路支行 ２，９９０．００ 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２０％，并根据每年１月１

日的基准利率及上浮比例调整一次
２０１９．０５．０８至
２０２４．０５．０８ 同兴环保

（三）抵押合同
合同编号 抵押权人 抵押金额（万元） 抵押物 合同签署日期

１９１５授０２７Ｂ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巢湖支行 ２，９９２．００ 皖（２０１９）含山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００３４号

不动产 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抵字第２０１９０８３０ 徽商银行合肥青年路
支行 ２，９９０．００ 皖（２０１９）合肥市不动产权第１０１７８４０３、

１０１７８４０５－４１５号 ２０１９．０８．３０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一）发行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２０１６年７月３日，王修华向含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１）确认原安徽同兴环保工程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作出的两份股东决议无效；（２）确认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原告王修华与被告杨华之间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３） 确认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原告王修华与同兴环保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无效；（４）请求判令被告安徽同兴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恢复原告的股权，１６．６％股权归原
告所有；（５）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开庭前，王修华撤回第一项诉请，即确认原安徽同兴环保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
年７月２６日作出的两份股东决议无效。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作出（２０１６）皖０５２２民初１５３２号《民事裁定
书》， 准许原告王修华撤回确认原安徽同兴环保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作出的两份股东
决议无效的诉请。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含山县人民法院作出（２０１６）皖０５２２民初１５３２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 ：驳回
原告王修华全部诉讼请求。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王修华向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１）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
人享有被上诉人安徽同兴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１６．６％的股权，并责令三被上诉人办理同兴环保公司工
商变更登记，恢复上诉人在同兴股份公司的股权登记。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４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２０１７）皖０５民终２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 ：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该判决为终审裁判。

王修华和杨华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转让及受让公司股权的行为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股
权转让款项均已结清，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目前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股权或
其他纠纷或争议。

综上，王修华与同兴有限、郑光明、杨华股权纠纷已经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结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

（二）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

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技术人员重大诉讼、仲裁或刑事诉讼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涉及任何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光明

住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清溪镇工业园区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南路１８８号蔚蓝商务港城市广场Ｄ幢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夹、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夹
联系人 曾兴生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４２７６１１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４３７６１８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毕劲松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１１５号德胜尚城Ｅ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１１５号德胜尚城Ｅ座
保荐代表人 杨奇、沈志龙

项目协办人 桑川

项目组成员 杨林、周鹏、陈晨玫、董健健、谢静亮、丁喆、季元伟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５１１８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５１１８１１

（三）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卢贤榕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２７８号财富广场Ｂ座东楼１６层
经办律师 李结华 、鲍冉、杜梦洁、李梦珵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６３１１８２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６２０４５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２２号１幢外经贸大厦９０１－２２至９０１－２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 廖传宝 、鲍光荣 、赵传业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五）资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肖力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３号知行大厦七层７３７室
经办人 方强、史先锋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６９６６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１９６４６６

（六）验资复核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２２号１幢外经贸大厦９０１－２２至９０１－２６
经办人 廖传宝 、鲍光荣 、赵传业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七）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负责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１２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９４

（八）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１２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２２－２８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０００

（九）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安慧支行
户名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１００ １０１８ ５０００ ５３００ ２５６９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本招股意向书的备查文件包括以下文件，该等文件是本招股意向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南路１８８号蔚蓝商务港城市广场Ｄ幢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夹、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夹
联系人 ： 曾兴生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４２７６１１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４３７６１８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１１５号德胜尚城Ｅ座
联系人 ： 张欣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５１１８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５１１８１１

三、查阅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９：００－下午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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